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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通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0）

股東特別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的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收到於本補充通告日期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超
過5%之本公司股東百聯集團有限公司的通知，考慮到葉永明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及楊阿國先生（本公司監事）因分管工作調整及徐子瑛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因工作調動辭任，該股東提出三項有關批准(i)濮韶華先生擔任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
董事；(ii)史小龍先生擔任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及(iii)田穎傑女士擔任本公司第
七屆監事會監事的新決議案，以在二零二一年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供
本公司股東審議。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凡任何股東持有本公司5%或以上投票權，均有權動議新決
議案以在即將舉行的股東大會上供股東審議。

因此，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將加入下述第3-5項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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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補充通告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上海市真光路1258號百聯中環廣場13樓大會議室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
考慮並酌情通過以下新增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3. 批准濮韶華先生擔任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附註1）;

4. 批准史小龍先生擔任第七屆董事會非執行董事（附註1）;

5. 批准田穎傑女士擔任本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監事（附註2）。

承董事會命
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濮韶華

中國，上海，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註：

1. 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公告。

2. 田穎傑女士，44歲，研究生學歷，中國註冊會計師。現任上海百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600827）財務管理總部總經理。田女士曾任德勤華永會
計師事務所南京分所高級審計員，德勤咨詢（上海）有限公司經理，砂之船（上海）控股有限公司
財務中心總經理，百聯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管理部總監，上海第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
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碼：600833）財務總監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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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女士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提名為本公司監事，其任期將由股東特別大會之日起至本公司
二零二二年股東周年大會結束之日止，惟須受制於本公司公司章程。如蒙獲選，田女士於擔任
監事期間將不會與本公司簽訂服務合同且無權獲本公司支付任何薪酬。

於本通告日期，田女士並無擁有本公司股份的權益（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除本文所披露以外，田女士於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上巿公司的董事，亦與本公司
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關連。田女士確認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巿
規則第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亦無任何事項須知會本公司股東及聯交所。

3. 於股東特別大會使用的補充代表委任表格（「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綱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lianhua.todayir.com)刊登。補充代表委任表格乃取代先
前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五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發出的代表委任表格（「原代表
委任表格」），而原代表委任表格即視為無效。已簽署及交回原代表委任表格的股東須根據補
充代表委任表格所印列指示簽署及交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簽署及交回補充代表委任表格將
不會妨礙股東親自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於本補充通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種曉兵；

非執行董事： 濮韶華、史小龍、徐宏、張申羽、董小春及王德雄；

獨立非執行董事： 夏大慰、李國明、陳瑋及趙歆晟。


